
 联 合 国   A/63/856

 

大  会  
Distr.: General 
18 May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09-34243 (C)    200509    210509 
*0934243*  

 

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2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 

行政和预算问题 
 
 
 

  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的最新财务

状况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已结束维持和平特派团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最新财务状况的报告(A/63/581)。委员会在审议该报告期间会

晤了秘书长的代表，后者提供了补充资料和说明。 

2.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有现金盈余的已结束维持

和平特派团账户中余有 186 297 000 美元。这一数额不包括以下特派团截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所欠未偿还借款共计 37 816 000 美元：两个已结束维持和平特派

团(联合国海地支助团/联合国海地过渡时期特派团/联合国海地民警特派团所

欠 7 366 000 美元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所欠 3 450 000 美元)；两

个在役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所欠 14 000 000 美元和联合国科

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所欠 13 000 000 美元)。截至同日，21 个已结束维持和

平特派团中有 5 个由于未收到摊款，有共计 86 712 000 美元的现金赤字。秘书

长报告表 4按特派团分列了现金赤字的细目。 

3. 秘书长还指出，由于几个在役特派团特别账户中的未缴摊款数额很高，仍需

要向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借款。下表列出了 2007/08 和 2008/09 财政年度交

叉借款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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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计) 

财政期间 交叉借款共计 在役特派团数目 特派团 

2007/08 年 7 200 万美元 4 西撒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科索沃特派团和联

格观察团 

2008/09 年 1.58 亿美元(截

至 2009 年 4 月

17 日) 

8 西撒特派团、联格观察团、科索沃特派团、联

塞部队、联海稳定团,联科行动、联利特派团和

联东综合团 

 

简称：西撒特派团：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联海稳定团：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联塞部队：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科索沃特派团：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

团；联利特派团：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联东综合团：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联科行动：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联格观察团：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4. 据秘书长报告，2009/10 财政年度期间可能更需要向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

团交叉借款。秘书长在报告(A/63/581)第 9 至第 11 段为论证预计将更多借款提

供了一些资料。咨询委员会经了解得知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

特派团)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兵力增加以及在索马里

设立一个特派团而可能产生的现金需要的最新情况(同上，第 9 至 12 段)。 

5. 根据最新情况，秘书长进而预计，由于安全理事会第 1843(2008)号决议决定

将联刚特派团的兵力最多增至 3 085 名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延长部署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2009/10 财政年度期间可能更需交叉借款。此外，安全理事会在

第 1861(2009)号决议中授权向乍得和中非共和国部署一个联合国军事部分，人员

最多至 5 525 名军事人员和警务人员，并决定于 2009 年 3 月 15 日进行欧盟部队

与中乍特派团军事部分之间的权力移交。联刚特派团和中乍特派团 2009/10 财政

年度期间的预算反映了安全理事会上述决定产生的所需资源。一旦大会就这些特

派团的所需资源采取行动，秘书处将通知会员国为这些特派团经费筹措应付款项

的数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还指出, 经验表明，从向会员国发出通知到收到摊款

会有很长的一段滞后期，往往在 60 到 120 天之间。在收到摊款前，这些特派团

的任何现金短缺都将不得不通过向已结束的维持和平特派团借款解决。 

6.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863(2009)号决议中表示打算在索马里设立一个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以接替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但须安理会作出进

一步的决定。2009 年 3 月 30 日，大会核准一项承付权，与此相关摊款截至 2009

年6月30日期间，以便为非索特派团提供一揽子后勤支助方。目前正编制2009/10

财政年度期间继续向非索特派团提供全面支助的提案，假设前提是安全理事会在

2009 年 6 月并不要求改变其在第 1863(2009)号决议中规定的任务。筹资提案将

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期间(2009 年 5 月)提交大会。秘书处指

出，在收到摊款之前，这些行动的任何现金短缺都将不得不通过向已结束的维持

和平特派团借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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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秘书长建议大会根据本组织2007/08和 2008/09财政期间所需现金方面的经

验，核准保留已结束的 16 个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现金结余 186 297 000 美元。 

8. 咨询委员会指出，《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财务条例 5.3 规定，“为清偿在

财政期间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产生的债务及任何其他未清的合法债务而需要的批

款，应于此项批款有关的财政期间终了后十二个月内继续备有。”该条例还规定，

“经费的结余应该交还。”咨询委员会重申，它认为应由大会决定如何处理目前

总数为 186 297 000 美元的这些结余。 

 


